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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視障青少年體育夏令營 

陳慧芬 

摘 要 

從事視障教育的老師及相關專業人員，對視覺障礙及回歸主流體育活動擁有基本概

念，可以由美國視障青少年體育夏令營的模式，學習去分析各種體育活動，並針對目

標、邊界範圍及規則來做調整，以設計成視障學生能夠參與的體育活動。建議在普通班

的體育課或一般休閒場所進行的體育活動所需調整，如游泳、摔角、徑賽、鐵餅、鉛

球、跳高及越野賽跑，並討論在台灣以類似方法大規模舉辦之視障青少年體育夏令營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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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視障生接觸體育休閒競賽活動的機會

有限，視力障礙使成年人無法參與社區的

籃球隊或壘球隊，使青少年無法參與學校

的體育課或校隊，因為一般的體育老師或

教練不了解視障者的特別需求。體育老師

或教練在教導視障者體育活動時，面臨兩

方面困難：體育專業養成過程中並沒有如

何教導視障者的知能，此外，教學時通常

沒 有 足 夠 時 間 做 個 別 指 導 （ Buell, 

1982）。但改由特教老師來教導體育活動

則更困難，因為特教老師不具有教導各種

不同體育活動的專業技能。在體育課時，

視障學生通常被派去做其他的事，如記

分、在旁邊觀看、留在教室寫作業或聽故

事錄音帶（Lieberman, Houston-Wilson, & 

Kozub, 2002）。在沒有機會參與從事體

育活動的情況下，導致視障者的體能狀況

愈來愈差（ Jankowski & Evans, 1981; 

Kobberling, Jankowski, & Leger, 1991; 

Seelye, 1983; Short & Winnick, 1986）。 

事實上視障者無法從事的運動項目並

不多，大部分簡單的體育活動只需要做少

許的調整，像游泳休閒化，目前有許多已

經針對視障選手或學生修正過的體育活

動，如田徑、摔角、體操、柔道、舉重、

協力車、門球、盲棒、保齡球等類的活動

皆適合視障者從事。美國與加拿大盲人運

動員協會（ the United States Association 

for Blind Athletes and the Canadian Blind 

Sports Association）提供了詳細的運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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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調整技術，可惜一般大眾並沒有善加

利用。在運動技能的調整方面，體育老師

或教練可以將體育活動分解為三類：分別

是目標、邊界範圍及規則調整。目標類的

部分可以包含球、箭靶或球門等；邊界範

圍類的部分可包含球場界線或桌面範圍；

調整規則的部分則包含球員人數的改變或

得分的方式等，再依這三類加以調整改

變，設計成視障者可以從事的體育活動

（Lieberman & Houston-Wilson, 1999）。

例如：排球場現有的邊線貼上顏色與地板

對比明顯的膠帶或另在膠帶下放入繩子或

板條；在籃球框架網子黏上顏色明亮膠帶

旗幟或放上發聲器；籃球改成半場並打到

籃板或籃框皆得分；排球網則可降低高度

至僅容球滾過，只要球通過即算得分，觸

網則算失分。 

貳、視障青少年體育夏令營 

美國對於特殊教育的重視可以從各種

方面來了解，視障體育活動就是其中的一

個項目。自 2001 年夏天開始，每年夏天

由美國盲人運動員協會（ The United 

States of Association of Blind Athletes）及

西 密 西 根 大 學 （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主辦全國性視障青少年體育

夏令營，全美大約有 300 名的九至十八歲

的視障生參與十二州的體育夏令營，這些

地區包括密西根州、威斯康辛州、緬因

州、賓州、西維吉尼亞州、北卡羅萊那

州、喬治亞州、德州、科羅拉多州、亞利

桑那州、華盛頓州及阿拉斯加州。該活動

係由美國教育部特教推廣基金贊助（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s Outreach grant），目

的是透過分佈在各州的體育活動來增進視

障學生的體能運動教育。在舉辦各州由其

特殊教育及體育相關科系的大學、公立學

校或特教機構進行協辦，一年將獲得一萬

美金的補助款及舉辦運動項目調整的技術

支援。 

為迎合各種不同視力狀況及廣泛參與

各種體育、休閒及競賽活動需求，體育夏

令營分為二組，分別是少年體育營及青年

體育營。少年體育營是由九歲至十二歲的

視障少年參加；青年體育營則為十三歲至

十八歲的視障青年參加。視情況加入親子

體育營，由父母與五歲至八歲視障學生一

同參加。每次活動持續一個星期，在活動

結束前舉辦一場比賽以切磋成果。體育休

閒活動項目包括田徑、游泳、門球、保齡

球、體操、柔道、舉重、協力車、攀岩及

帆船。 

根據視障青少年體育營創始者西密西

根大學教授 Paul Ponchillia 的研究指出，

只有 27％的視障學生參與體育課，然而參

加學校校隊的人就更少了（ Ponchillia, 

1995）。視障學生體能教育上的問題主要

涉及老師的專業能力不足與學生缺乏運動

技能，此二項皆可經由體育夏令營特別的

訓練來克服。 

在體育夏令營中視障學生會增進他們

的運動技能、自信心及與人際技巧

（Lieberman & Lepore, 1998）。體育夏令

營能夠提供視障學生機會從事各種平時無

法接觸的體育活動，他們所學得的這些技

能，將讓他們更全面性參與學校及社區的

體育休閒活動（USABA, 2003）。除了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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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新的運動及學習運動技能外，還能與其

他同樣是視障的學生交朋友，更有機會向

參加過殘障奧運的各種項目選手學習與進

行互動的機會。 

參、體育活動調整 

雖然在視障青少年體育夏令營中，大

部分的體育活動是針對皆為視障學生的小

團體所設計，但在普通班的體育課或一般

休閒場所進行時，這些體育活動可以允許

非視障的學生戴上眼罩來參加。若要調整

學校校隊的體育活動以適合視障學生參加

則是比較困難，因為這些體育活動必需遵

循正式校際比賽規則，像棒球調整成盲棒

的模式則無法為一般正式比賽所接受。因

此，視障學生想與明眼學生一同參與比

賽，體育活動的調整不能過於極端，最好

避免改變比賽規則。在視障青少年體育夏

令營中，也有些體育活動只需調整目標或

邊界範圍即可讓視障學生和明眼學生一同

比賽，例如游泳、摔角、徑賽、鐵餅、鉛

球、跳高及越野賽跑。 

一、游泳 

需要調整目標。明眼學生可由看見泳

池底下的 T字預知終點。為了讓視障學生

能預知終點的牆壁已接近，不用擔心頭會

去撞上游泳池牆壁，可以在平行 T字點的

外泳道牆壁上安裝灑水裝置，接一條水管

到泳池邊，當視障學生通過此點時，讓水

直接噴灑到其背部，長距離比賽時則可在

泳池二端皆安裝。第二種方法則是當視障

學生離泳道的尾端只剩三至四英呎時，教

練或朋友拿一支尾端綁著網球的長棒輕敲

視障學生的肩膀。視障學生可由觸覺感應

泳道分隔線，利用牆壁及泳道線作為引

導，在比賽前需練習保持在自己的泳道且

直 線 到 達 泳 道 的 尾 端 （ Lieberman, 

2002）。 

二、摔角 

也是需要調整目標，不過是在對手身

上。簡單調整規則，要求對手在站立姿勢

時一直保持手及手臂的接觸。 

三、徑賽和越野賽跑 

需要調整保持在邊界內。為了讓視障

學生保持在固定的跑道上，可以使用人導

法，最好引導者與視障學生在分別二個跑

道上。引導者和視障學生兩人握住短繩、

毛巾或鞋帶一端，在每個人的手上打個結

套以防止滑落，或者弱視學生可以跟在引

導者的後面跑，但引導者需穿著鮮亮的上

衣（Lieberman, 2002）。 

四、鐵餅及鉛球 

二者體育活動皆是觸覺式，而且投擲

區用鐵網圍起來，不太需要做調整。若平

時練習只是在投擲區地上畫上圓圈，則在

周邊地面圍上繩索並用鮮明顏色的膠帶覆

蓋固定住。實際比賽時視障學生需要用人

導法帶領至投擲區，並教導視障學生了解

投擲區範圍大小。由於鐵餅擲餅區的正前

方沒有觸覺性邊界，可以放置顏色鮮明的

毛巾當作線界。 

五、跳高 

需要調整目標，把橫杆黏貼顏色鮮明

的膠帶。全盲的學生則需要調整助跑的步

數為一至三步，練習短程助跑起跳。 

肆、結論及建議 

在台灣以類似方法大規模舉辦之視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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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體育夏令營可說沒有，因此筆者建

議可以由教育部特教小組將體育活動加入

全國視障生夏令營活動中，與師院或體院

相關科系合作。體育夏令營需要許多的協

助人員參與，因為所有的視障學生都需要

不同程度上的協助，這是個讓大學生參與

社區活動擔任義工的最佳機會。協助人員

可以區分為二類：第一是熱愛運動的學生

們，能夠協助視障學生從事不同種類的體

育活動；這類的工作人員最需要的是運動

員的經歷，因此能夠教導視障者他們所擅

長的運動項目，他們所提供的運動常識對

於視障者也是最寶貴的。另外體能的考量

也是其中一點，例如擔任引導視障者長短

跑的陪跑或牽跑人員，其速度需要比視障

者快一些，並且有足夠的體能負荷。第二

是一般事務的協助者。例如擔任視障者小

組的組長或陪同視障者留宿在宿舍中。這

類協助人員比較沒有體能負荷的問題，大

部分的人都可以協助這類事務，也可以輪

班的方式在早上、下午或晚上各協助四個

小時，以減輕協助人員的工作負擔。 

透過視障青少年體育營推廣對視障者

從事體育活動所需調整的認識，接著尋求

相關的基金會或公司廠商贊助，然後轉移

由大學或相關社團機構承辦或是舉辦經常

性的體育活動，如此一來，將可以讓視障

同胞體驗運動的樂趣，並且享受美好健康

的人生。 

（本文作者陳慧芬現為北科羅拉多大

學特殊教育系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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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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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兒童自傷行為觀察及介入處理探討」乙文 

補充「單一受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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